附件2
潘集区沿淮糯稻优势特色产业集群

**********项目

实施方案

项目名称：             　　  

         
实施单位（公章）：                        

项目负责人与联系方式：                    
编制日期：  *年*月*日　                   
一、项目概况

1. 项目名称：

2. 实施主体：

3. 项目内容：（1）中央财政奖补资金建设内容。（2）其他资金建设内容。

4. 支持环节及解决的短板弱项：
5. 建设地点：

6. 建设期限：

7. 建设规模与资金来源：

8. 预期效益：
二、实施主体

详细介绍项目实施主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企业性质、注册资金、股东构成、主营业务、经营范围、财务情况、获得荣誉情况、联农带农情况。

三、项目建设条件

项目土地、环评、节能、资金等前期建设条件准备情况。
四、资金测算方案
（一）建筑工程

1. 建筑工程1名称
结构形式：

建设性质：

工程量：

投  资：
资金筹措安排：

2. 建筑工程2名称
结构形式：

建设性质：

工程量：

投  资    ：

资金筹措安排：

......（依次列出）

（二）设备工程

1. 购置设备1名称
主要参数（或者型号）：

购置数量：

投    资：

资金筹措安排：

2. 购置设备2名称
主要参数（或者型号）：

购置数量：

投    资：

资金筹措安排：

......（依次列出）

（三）科技措施

通过文字形式，明确新品种引进、技术培训等内容和资金筹措安排，依次列出。

其他:通过文字形式，明确其他内容和资金筹措安排，依次列出。

五、项目组织实施

（一）项目组织管理

1.项目建设期组织管理

2.项目运营期组织管理
（二）项目实施程序

根据项目实施方案，明确项目全流程实施管理程序。

（三）质量控制机制

保证项目实施质量和建设质量的控制机制。

（四）项目实施进度

项目实施全流程进度安排。

六、项目效益

分析测算项目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要有具体内容和数字。其中，社会效益中必须体现联农带农，须提出项目完成后联农带农模式、数量、目标。

附表

附表1                            项目资金使用分配表

	序号
	建设县
（市、区）
	项目名称
	建设主

体类型
	建设内容
	投资总额（万元）
	联农带农情况

	
	
	
	
	中央财政奖补资金用于
	其他资金用于
	合计
	中央财政奖补资金
	地方财

政资金
	自筹

资金
	任务目标
	具体做法

	
	
	
	
	
	
	
	
	
	
	
	

	
	
	
	
	
	
	
	
	
	
	
	


附表2                          项目建设与资金使用分配表

	序号
	内容
	单位
	数量
	投资
（万元）
	中央财
政资金
（万元）
	地方财

政资金

（万元）
	自筹
资金
（万元）
	备注

	一
	建筑工程
	
	
	
	
	
	
	

	1
	
	
	
	
	
	
	
	

	……
	
	
	
	
	
	
	
	

	二
	设备工程
	
	
	
	
	
	
	

	1
	
	
	
	
	
	
	
	

	……
	
	
	
	
	
	
	
	

	三
	科技措施
	
	
	
	
	
	
	

	1
	
	
	
	
	
	
	
	

	……
	
	
	
	
	
	
	
	

	四
	其他
	
	
	
	
	
	
	

	1
	
	
	
	
	
	
	
	

	……
	
	
	
	
	
	
	
	

	合计
	
	
	
	
	
	
	


附表3 项目绩效目标表

	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项目资金（万元）
	项目投资总额：
	

	
	      其中：中央财政奖补资金
	

	
	            其他资金
	

	总体
目标
	

	绩效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
	……

	
	
	质量指标
	
	

	
	
	
	……
	……

	
	
	时效指标
	
	

	
	
	
	……
	……

	
	
	成本指标
	
	

	
	
	
	……
	……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
	……

	
	
	社会效益指标
	
	

	
	
	
	……
	……

	
	
	生态效益指标
	
	

	
	
	
	……
	……

	
	
	可持续影响指标
	
	

	
	
	
	……
	……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附件

实施主体营业执照、生产经营资质、企业荣誉证书、联农带农等附件和土地、环评、节能、资金等前期建设条件证明附件。



